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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项
目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）

根据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我委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0年度计

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项目（仅含计划生育家庭奖励（农

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）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（伤残、死

亡））的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专项资金情况。

为完善我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，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特

别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（指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的家

庭，以下简称特殊家庭）的帮扶力度，我省先后出台《广东省农

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》《广东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

制度》，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，缓解计划生育家庭，特别

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，体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温

暖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2020年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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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
（粤财社〔2019〕228号），安排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

补助项目资金 26988.44 万元。其中，安排地级市预算资金

18,756.21万元，财政省直管县资金 8,232.23万元

。

1.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（1）扶助对象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扶持对象：本省农

业户口中男性年满 60周岁、女性年满 55周岁的下列人员：只

生育（含收养、抱养，下同）一个子女的农村居民；纯生二女的

农村居民；婚后没有生育的农村居民。奖励对象，包括丧偶、离

婚以及再婚家庭中没有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独生子女、无子

女方配偶等。

（2）扶助标准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标准：按每人

每月 12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金，直至本人死亡为止。计划生育

奖励金不计入奖励对象的家庭收入中，不影响其享受农村居民最

低生活保障和“五保户”待遇。

（3）资金来源和财政分担办法。计划生育服务实行分档分

担办法，具体如下：第一档为原中央苏区、海陆丰革命老区困难

县、少数民族县，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承担 100%支出

责任；第二档为除第一档以外的北部生态发展区和东西两翼沿海

经济带市县，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分担 85%支出责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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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档为珠三角核心区财力相对薄弱市县，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

省级资金分担 65%支出责任；第四档为珠三角核心区其余市县，

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分担 30%支出责任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

根据《2020年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绩效目标申报表

(一级项目)》，项目总目标为：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制度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家庭，特别是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

稳定。具体指标见表 2。

表 2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绩效目标表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奖励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对象 240954人
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对象 略
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对象 略
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对
象

略

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100%
时效指标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 100%

成本指标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发
放标准

1440元/人/年
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资金发放
标准

6000元/人/年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资金发放
标准

9600元/人/年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扶助资
金发放标准

三级：2400元/人
/年；二级：3600
元/人/年；一级：
4800元/人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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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指标
社会效
益指标

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高
社会稳定水平 逐步提高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。

依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，确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、评分标准

和要求，我委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 4个维度对专项资金的

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经综合评审，2020年计划生育家

庭奖励扶助制度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自评得分为 98.65分（见图

1、表 3）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

表 3 三级指标评分表

评价指标 自评分数（分）

合 计 98.65
名称 权重(%)

论证决策 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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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设置 6 6
保障措施 2 2
资金到位 5 5
资金分配 3 3
资金支付 6 5.65

支出规范性 6 6
实施程序 4 4
管理情况 4 4
预算控制 3 3
成本控制 2 2
完成进度 25 25
完成质量

社会效益 25 25
满意度 5 4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截至 2020年底，计划生育家庭奖

励扶助制度省级财政资金全部及时拨付到位，到位率 100%。实

际支出 25,401.57万元，专项资金支出率 94.12%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（1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①数量指标

指标 1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。全省农村部

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任务数 240954 人，实际完成数

240954人，完成率 100%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②质量指标

指标 2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。2020年，全省符合条

件申报对象覆盖率任务数 264882人，实际完成数 264882人，

完成率 100%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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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时效指标

指标 3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。截至年底，全省计划生育

奖励和扶助资金 26988.44万元全部足额到位，奖励和扶助资

金到位率 100%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④成本指标

指标 4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发放标准。2020年，

全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发放标准 1440元/人/年，

实际发放标准 1440元/人/年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指标 5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资金发放标准。全省独生子

女伤残家庭扶助发放标准 6000元/人/年，实际发放标准 6000
元/人/年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指标 6 独生子女成死亡家庭扶助发放标准。全省独生子女

成死亡家庭扶助发放标准 9600元/人/年，实际发放标准 9600
元/人/年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指标 7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发放标准。2020年，全

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发放标准发放标准分别为三级：三

级：2400元/人/年；二级：3600元/人/年；一级：4800元/
人/年，实际发放标准三级：三级：2400元/人/年；二级：3600
元/人/年；一级：4800元/人/年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指标 8家庭发展能力。从 2004年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

制度实施以来，我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金均能及时足额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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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发放率 100%，发放及时性 100%，计生家庭生活压力

缓解，家庭素养和健康水平有所提高，生活负担能力提高，发展

空间更宽，家庭发展能力逐步提高。

指标 9 社会稳定水平逐步提高。按照责任政府、服务政府

的要求，我省努力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实际问题，根据物价水平、

生活质量、发展能力，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

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〔2014〕86号）和《关于联合转

发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

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8〕120号）等文件，省

财政及各地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标准均做出不同程度调整，

促进计生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，社会稳定水平逐步提

高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（1）人口过快增长有效控制。推行计划生育以来，全省群

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，自觉实行计划生育，晚婚晚育、少生

优生，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（2）计划生育家庭，特别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

有效缓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独生子女因病或意外伤残死亡的家

庭逐渐增多，在生活保障、养老照料、大病医疗、精神慰藉等方

面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。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积极采取措

施，加大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（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、

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）的扶助力度，取得了积极成效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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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了计划生育家庭的一些实际困难，生活上得到部分保障，计生

家庭生活压力有所缓解，家庭素养和健康水平有所提高，生活负

担能力提高，发展空间更宽，家庭发展能力逐步提高。2020年，

我委组织开展全员人口数据质量评估工作，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扶助落实情况列为重点指标，结合评估情况对该指标进行专题调

研，确保政策落实、资金落实、发放到位。同时督促各地不断更

新完善广东家庭发展奖扶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，充分发挥信息化

作用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广州市率先引入奖励扶助

数据直接对接社保发放和在线年审功能，保障奖励金及时、准确

地发放到群众手上，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我委将结合全省

各地实际，加强调查论证，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，更加方便快捷

优质高效地将相关奖励扶助资金及时准确地发放到群众手中。

（3）社会和谐稳定有效促进。建立和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

励扶助制度，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和发展, 是全面落实

科学发展观,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。同时，体

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。政策任务的有效实施,
不仅仅缓解计生家庭的实际困难,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面, 还体

现我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, 促进计生家

庭实现可持续发展、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，更好维护了计划生育

家庭权益，社会更加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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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。

数据信息化处理能力有待提升。2020年，我委利用信息化

技术对后台数据进行逻辑审核时发现，个别数据存在逻辑错误现

象，虽然反馈各市以后已经得到核实、修正。但是，也反映出数

据信息化处理能力尚存在不足之处。

三、工作建议

加强管理，提升计生家庭奖扶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。根据近

年发现的问题，完善我省计划生育家庭信息平台功能和处理能

力，减少逻辑性错误，提升数据信息化处理能力，提高奖扶对象

数据质量。同时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，确保全省信息系统的安全、

平稳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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